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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15.06.26_1150042135A號函_115年國科會大專生研究計畫.pdf、115核定名單

.pdf、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作業要點.pdf 

主旨：檢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本校115年度「大專學生
研究計畫」核定名單一份，惠請轉知所屬師生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115年6月26日科會綜字第

1150042135A號函辦理。
二、115年度計畫執行期間自115年7月1日至116年2月28日止

，本案之經費結報及研究成果報告繳交事宜，請依照「國
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規
定辦理 。

(一)如有獲補助學生於執行期間資格不符上開要點第三點第
一項第一款規定者，或未能執行研究計畫者，或因特殊
情形需進行計畫變更者，請其所屬學系務必依該要點第
十點規定，以書面通知國科會辦理註銷、終止或變更計
畫，並副知本校研發處。

(二)獲補助學生請於研究計畫執行期滿後1個月內，至國科
會網站線上繳交研究成果報告；繳交報告時，須經指導
教授確認。逾期繳交者，不列入研究創作獎之評獎範圍
。

三、如未獲補助學生欲了解審查意見，請協助轉知可至國科會
學術研發服務網以個人帳號密碼登入，點選「執行中計畫
」(核定補助者)/「歷年計畫查詢」(未獲推薦者)項下之
計畫名稱後，再點選「瀏覽申請案審查意見表」查閱審查
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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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檢附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來函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
補助大學生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、115年度計畫核定名冊各
一份供參。

 

正本：本校中國文學系、外國語文學系、化學系、物理學系、生物科學系、應用數學

系、光電工程學系、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、資訊工程學系、電機工程學系、機

械與機電工程學系、積體電路設計研究所、企業管理學系、財務管理學系、資

訊管理學系、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、海洋科學系、音樂學系、中國與亞太

區域研究所、社會學系、師資培育中心、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、運

動與健康教育中心、生物醫學科技學系、學士後醫學系、醫學科技研究所、精

密電子零組件研究所

副本：本校文學院、理學院、工學院、管理學院、海洋科學學院、社會科學院、西灣

學院、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、醫學院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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